
 阜康市2017年新一轮退耕还林工程第三年补助资金发放情况公告

为认真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让党的惠民惠农政策有效落实，确保每一分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都用到群众身上，现对2017年退耕还林工程第三年补助资金发放情况公告如下。
一、补贴政策及标准
2017年新一轮退耕还林项目补助资金实行一卡通的进行发放，确保资金不截留，不挪用足额发放到退耕户手上，验收达标通过由乡镇申请，并经市、乡、村三级公示审核，符合验收标准的给与补助资金的发放。
1、2017年退耕还林工程补助第三年验收合格标准300元每亩。
依据《关于下达2019年中央林业改革发展资金和林业生态保护修复资金的通知》昌州财农〔2019〕1号，第三年补助资金300元/亩。
二、补贴范围及金额
1、符合2017年退耕还林工程第三年中央资金补助共计27户，发放补贴资金3719460元（其中：城关镇补助1户374574元；三工河乡4户、578223元；滋泥泉子镇补助5户、472101元；上户沟乡补助17户、2294562元。
2017年新一轮退耕还林工程补助资金实行验收达到合格标准进行发放的方式，由阜康市财政局通过阜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峰街支行，9月30日前发放到补贴对象银行卡。
三、监督服务
群众如对2017年新一轮退耕还林工程补助资金发放工作有意见建议的，可拨打以下电话。
1.阜康市林业和草原局
主要负责人：罗奕      联系电话：18999556980
[bookmark: _GoBack]经  办  人：程志明      联系电话：16609946119
2.阜康市财政局
主要负责人：王路军        联系电话：13565361615
经  办  人：王新玲        联系电话：13199708033
3、阜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峰街支行
主要负责人：王存亮      联系电话：13999546146 
经  办  人：赵丹        联系电话：13040506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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